
资格证明文件

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，并出具合法有效的营

业执照等国家规定的相关证明，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；

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（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磋商响应

只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
③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（含三级）及

以上资质，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；

④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（含二级）及以上资格和

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建安B 证），且无在建工程、无不良记录（提供无

在建工程、无不良记录承诺书）；

⑤供应商须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、依

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，以及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经营活动无重大违法活

动记录，供应商须提供《汉中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》原件；


